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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科研项目申报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院校： 

为进一步推进旅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针对性，提升旅

游人才素质，使旅游职业人才教育更加适应旅游业发展需求，

在国家旅游局人事司的领导与支持下，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

学指导委员会紧紧围绕旅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现实问题，

拟定相关研究项目，现就开展科研立项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内容 

申报项目的内容应体现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

教育的决定》（国发[2014]19 号）文件精神，围绕下列某项

主题，选择某一具体问题或切入点进行申报论证。 

1、旅游校企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

2、旅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与标准研究  

3、旅游职业院校毕业生流向与职业认同的差异化 

4、旅游企业用人机制与职工成长空间与路径 

5、旅游新业态与人才需求预测研究 



6、旅游职业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困境与机制创

新 

7、旅游职业院校毕业生创业能力提升研究 

8、互联网与旅游职业教育 

9、旅游类专业职业教育教材评价体系研究 

10、旅游行业人才需求与专业设置（重点项目） 

二、申报要求 

1、申报项目须按照《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

会科研项目申报书》（2015 年制）要求，如实填写材料，并

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凡存在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等行为

的，一经发现查实，取消三年申报资格；如获立项即予撤项

并通报批评。 

2、申报项目全部实行资格审查、同行专家通讯评审的

方式，不符合规定的，一律取消当年申报资格。 

3、《申报书》纸质版要求一式三份（1 份原件，2 份复

印件，A3 纸双面打印，中缝装订），快递至旅游行指委秘书

处。内容一致的电子版发送至行指委秘书处邮箱。 

4、纸质版及电子版《申报书》接收时间至 2015年 5 月

26 日截止（纸质版以邮戳时间为准）,逾期不再受理。 

三、经费资助 

每项科研项目的资助经费为 3-5 万元。 

 



四、研究期限 

科研项目研究期限为 2015 年 6月至 2016年 5 月。 

五、申报受理 

1、邀请专家和有关人员组成科研项目专家评审组，负

责项目评审工作，日常工作由旅游行指委秘书处负责。 

2、资格审查。旅游行指委秘书处根据申报单位递交的

材料，进行资格审查。申报单位不得用曾经完成或其他研究

机构已发布的成果作为本次申报项目研究内容，否则不予采

纳，并取消其申报资格。 

3、确定项目承办单位。将各申报单位提交的《申报书》

发给各位评审专家审阅，专家评审组以投票方式，向旅游行

指委秘书处推荐项目研究单位。最终结果在国家旅游局网站

旅游人才栏目及中国旅游人才发展研究院网站公布，并在

2015 年 10 月举办的旅游职业教育工作会上颁发立项证书。

落选单位不再另行通知。 

六、项目执行 

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，履行约定

义务，按期完成研究任务；获准立项的《全国旅游职业教育

教学指导委员会项目申报书》视为具有约束力的资助合同文

本。最终成果实行会议评审鉴定，鉴定等级予以公布。除特

殊情况外，最终研究成果须先鉴定、后出版，擅自出版者视

为自行终止资助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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